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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醫療爭議案件申訴注意事項說明 

親愛的市民朋友：您好 

醫療過程中，醫院或醫師是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係屬於專業認定之

法律問題，應由司法機關裁判認定。依醫療法第 98條規定，衛生福利部

醫事審議委員會僅於司法或檢察機關委託鑑定時，依據調查或所得之事證

資料，提供鑑定意見，作為委鑑機關之參考。 

本局依據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下稱醫預法)規定，辦理醫療爭

議之調解事項，提供醫病雙方溝通之另一管道（惟不涉及醫療疏失鑑

定），並不影響臺端其他法律權益之行使。本局將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醫療爭議案件處理流程』處理市民針對本轄醫事機構反映之申訴及爭議案

件，相關注意事項及說明如下：  

一、 申訴範圍與限制說明： 

   (一)所謂「醫療爭議」：指病人方之當事人認為醫療不良結果應由醫事

人員、醫事機構負責所生之爭議。另單純就有關醫療費用收取、醫

療服務態度或雙方認知差距等未有造成傷害或死亡結果事件之爭

執，非屬本法處理範圍。 

   (二)對於與臺北市醫事機構或醫事人員發生之醫療爭議，當事人得向本

局申請。 

  (三)不予受理醫療爭議調解事件 

1. 當事人不適格。 

2. 當事人就同一事實之爭議案件已申請調解或調解程序已終結。  

3. 當事人死亡而無承受調解程序者。  

4.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不全、不合程序或不備其他要件。 

5. 申請醫療爭議裁定及醫療疏失鑑定案件。 

6. 經法院判決確定。  

7. 經調解或仲裁成立(註 1)。 

8. 於醫事機構發生之醫療爭議已超過相關法律規定對病歷、紀

錄、報告等規範之保存年限(註 2)。 

102.3制訂 

103.8修訂 

104.6壹修 

106.6貳修 

113.4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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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醫預法施行前，已經開始偵查或審判之醫療爭議案件。 

10. 非屬醫預法定義之醫療爭議事件。 

二、 醫療爭議申訴方式： 

   (一)申訴人對醫療過程產生疑義，可利用 1999市民熱線(外縣市 02-

27208889)分機 2535諮詢、郵寄陳情書信、臺北市陳情系統、或至

本府 1樓北區綜合服務櫃台等方式提出申訴。 

   (二)陳情信件書寫內容，應包含：1.爭議對象或醫事機構名稱；2.簡述

就醫經過、質疑部分；3.申訴人之聯繫方式：含申訴人電話、地

址、與病患關係及病患名字、身分證字號或病歷號等。 

   (三)本局了解其訴求目的後，將函請該醫事機構對申訴內容提出說明，

回覆申訴人。 

   (四)申訴人收到醫事機構說明或和解方案後，同意接受其說明或處理方

式時，經本局向申訴人確認或由醫事機構函知本局，雙方如有簽署

和解書一併送至本局辦理結案。 

三、 調解安排程序及方式： 

   (一)申訴人對於醫事機構之說明或和解方案不同意，可由當事人、法定

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填寫「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提出醫療爭議

調解；本局收到申請書且資料備齊後，將按醫預法規定，於 45天

內召開醫療爭議調解會議。 

   (二)醫療爭議調解會議由本市醫療爭議調解委員擔任主席，會中視情形

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列席，提供專業之意見與諮詢。  

   (三)調解過程規定： 

1. 除經調解委員及雙方當事人同意者外，調解委員及其他相關調

解人員對於調解過程及結果，應予保密，非經雙方當事人同意

者，不得公開。非經當事人同意，不得錄音、錄影或攝影。 

2. 本會議預定召開時間為 1小時 30分，調解過程中，遇有暴力

干擾、威脅、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行為，調解會得移請司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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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法處理。 

3. 倘若第一次醫療爭議調解會議決議，具醫療爭議評析之必要，

本局將協助向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申請，俟評析結果送

達，再召開第二次會議續行調解。 

4. 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遺憾、道歉、

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不得於

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

礎。 

5. 調解紀錄，於現場請出席人員確認內容無誤後簽名。 

6. 調解不成立之日起算 7個工作日內，不成立書將函送雙方當事

人；調解成立之日起算 7個工作日內，調解成立書及卷證將送

請管轄之法院核定，經法院核定後還發本局，本局於收受之翌

日起 3個工作日內，將核定之調解成立書寄送雙方當事人。 

註 1：仲裁是指糾紛當事人在自願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非司法機構的第三者審

理，由第三者作出對爭議各方均有約束力的裁決的一種解決糾紛的制度。仲裁在性

質上是兼具契約性、自治性、民間性和準司法性的一種爭議解決方法。 

註 2：依據醫療法第 70條-醫療機構之病歷，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

七年。 

註 2-1：依據護理人員法第 25條-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該護理人員執業之

機構依醫療法第 70條辦理。 

註 2-2：依據物理治療人員法第 25條-物理治療所對於物理治療紀錄、醫師開具之診斷及

書面指示，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十年。 

註 2-3：依據醫事檢驗師法第 26條-醫事檢驗所對檢驗結果紀錄、醫師開具之檢驗單、檢

驗報告副本及醫事檢驗品管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註 2-4：依據職能治療師法第 25條-職能治療所對於職能治療紀錄、醫師開具之診斷、照

會或醫囑，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三年。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2%E8%A3%81%E5%BD%93%E4%BA%8B%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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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案件處理流程圖 
承辦單位：醫事管理科 

  

 

                        

 

  

 

 

 

 

 

 

 

申訴人對醫療過程產生疑義，以電話、郵寄、
本市陳情系統或臨櫃申訴 

了解其訴求目的後，函請醫事機構對
申訴內容提出說明，並回復申訴人 

申訴人是否接受醫
事機構說明或和解
方案 

由當事人或代理人申請醫療爭議調
解，並備妥文件寄送至本局 

本局於受理文件、資料備齊之日起
45 日內召開調解會議 

調解會議
是否成立 

是 

否 

是否有評
析需求 

 

否 

是 

成立之日起算 7 個工作日
內，由本局將調解書送請

法院核定 

不成立之日起算 7 個
工作日內函送雙方當

事人 

法院核定還發本局，
於收受之翌日起 3 個
工作日內，函送雙方

當事人 

是 

否 

結案 

由本局申請醫療
爭議評析 

評析結果送達
續行調解 

調解會議
是否成立 

是 否 

提供調解委員參考 

醫事機構將處理過
程或和解結果，函

復本局 

當事人發生醫療爭議，逕至
法院/地檢署提起訴訟 

移付本局先行調解 

 

1.得循司法途徑或其他解決
管道 
2.如係法院/地檢署移付本局
先行調解案件，本局將函復
法院/地檢署續行司法程序 


